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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一）项所称销售货物收入，是指企业销售商品、产品、

原材料、包装物、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货取得的收入。 「

释义」 本条是关于收入总额中“销售货物收入”的具体内容

的规定。 本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（一）项中“销售

货物收入”的细化。企业所得税法只是将销售货物收入作为

收入的一种形式，而未具体说明“销售货物收入”的含义，

也没有列举“货物”包括哪几种类型。因此，在本条例中有

必要回答这些问题。 原内资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：“

生产、经营收入”，是指纳税人从事主营业务活动取得的收

入，包括商品（产品）销售收入，劳务服务收入，营运收入

，工程价款结算收入，工业性作业收入以及其他业务收入。

本条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改，将销售货物收入单独规定，将

劳务服务收入、营运收入、工程价款结算收入、工业性作业

收入以及其他业务收入另外规定。 根据本条的规定，“销售

货物收入”主要是企业销售以下几类货物而取得的收入： （

一）商品。是指进入流通领域，专门用来交换的产品，是企

业销售货物的最重要的类型。 （二）产品。是指企业生产的

有形成果。产品可以作为广义的概念，进入流通领域的则成

为商品，而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但是也发生交换的，则是狭义

概念的产品。因此，这里将产品和商品并列作为货物的类型

。 （三）原材料。是指原料和材料的合称。原料主要是指来

自采掘业和农业的未经加工的物品，如矿石、木材等；材料



则是原料经过加工后可直接用于工农业生产的物品，如从矿

石提炼出的生铁或炼成的钢，还有木材经过初步加工后形成

的用于建造房屋的木构件。 （四）包装物。是指为包装商品

、产品而提供的各种容器。如桶、箱、瓶、坛、袋等，可随

同商品、产品出售并单独计价的包装物，以及出租或出借给

购买单位使用的包装物，都是本条所称企业销售的包装物。 

（五）低值易耗品。包括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的生产经营用

的劳动资料、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下的非生产经营用的劳动资

料以及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、但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非

生产经营用的劳动资料。低值易耗品不同于固定资产的特点

在于其周转期限短、价值较低。 上述各种货物类型销售时，

在税务和会计处理（摊销）上各有所不同： 1.收入时间的确

认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》第四条，销售商品收入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才能予以确认：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

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；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

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，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

施有效控制；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；④相关的经济

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；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

可靠地计量。 由于税法与会计存在的目的不同，在收入确认

方面也有所差别：①会计上将“商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”作

为销售商品收入实现的重要条件。根据《〈企业会计准则

第14号收入〉应用指南》，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风险，是指

商品可能发生减值或毁损等形成的损失，而这些风险本质上

属于企业经营风险，应由企业获得的利润来弥补，不能由国

家来承担，否则会造成税收的不公平，因为每个企业面临的

风险大小是不一样的。因此，税法对收入的确认就不能以“



风险转移”为必要条件。②会计上确认收入的第二个条件是

“不再保留继续管理权”。也就是说，对实际上继续控制的

商品，其销售收入不能确认，但从税法角度来说，谁控制商

品并不重要，只要商品所有权发生了变化，就应该确认为收

入，所以这一条件也不适用于所得税法确认收入。③“相关

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”也是会计上确认收入的一个必

要条件，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，税法上对此的要求是收入

和成本要合理，出于反避税的目的，税务机关如果认为收入

和成本不合理，有权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调整。 通过以上分

析，我们可以得出所得税法中对销售货物收入的确认条件：

一是企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，

二是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，三是相关的收入

和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。 2.收入金额的确认①企业应当按照

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货物收入金

额。 ②销售货物涉及现金折扣的，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

的金额确定销售货物收入金额。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

当期损益。现金折扣，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

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。 ③销售货物涉及商业

折扣的，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货物收入

金额。商业折扣，是指企业为促进货物销售而在货物标价上

给予的价格扣除。 ④企业已经确认销售货物收入的售出货物

发生销售折让的，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货物收入。销

售折让，是指企业因售出货物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

上给予的减让。 ⑤企业已经确认销售货物收入的售出货物发

生销售退回的，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货物收入。销售

退回，是指企业售出的货物由于质量、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



因而发生的退货。 3.特殊事项的确认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

交换、偿债，以及将货物用于捐赠、赞助、集资、广告、样

品、职工福利和利润分配，应当视同销售货物，按上述规定

确认收入。原税法中对于将货物用于在建工程、管理部门、

分公司等也要视同销售。这样规定，一方面考虑到与增值税

暂行条例的衔接，另一方面原税法是以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

作为纳税人的，不具有法人地位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分公

司等也要独立计算缴纳所得税。新税法采用的是法人所得税

的模式，因而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围，对于货物在统一法人

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，比如用于在建工程、管理部门、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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